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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8/2021_2022__E8_81_94_E

9_82_A6_E8_B4_B8_E6_c36_328866.htm 【名称】 联邦贸易委

员会法【章名】 法第一条 本法创立的委员会，称为联邦贸易

委员会，由五名委员组成，委员由总统任命经参议院推荐和

批准。一政党的委员不能超过３名，第一任委员从１９１４

年９月２６日起，任期３年、４年、５年和７年，每一委员

的任期由总统指定，其继任者的任职期限为７年，但继任委

员空缺者只在被继任委员的空缺期间内任职，委员在其任职

届满后可继续任职，一直到任命出继任者为止。总统从具有

委员资格的人中，选出委员会主席一人。委员不得从事其它

实业、休假或其它职业。总统可依据委员的工作无效、玩忽

职守、渎职，解除该委员的职务、委员会委员的空缺，并不

影响在任者行使委员会的全部权力。第二条 联邦贸易委员会

（以下称委员会）指定一名秘书，其薪金同美国法院法官的

一样。委员会有权雇佣和确定其履行职权时，所需雇佣的律

师、专家、检验者、职员和其它雇佣费用，该费用国会将随

时予以拨付。除上述秘书、律师、专家、检验者、每一委员

的职员外，委员会的所有雇员都是行政部门的一部分，要依

据委员会规章或行政委员会制定的规则，履行职责。委员会

的所有费用，包括调查中接送委员的必要费用，以及依据委

员的命令，雇佣人员的费用，华盛顿区以外履行公务的费用

，由委员会依据清单予以批准和支付。在其它事项由法律作

出规定之前，委员会可租办公室自用。总会计办公室将接受

和检查委员会的所有开支帐户。第三条 委员会的主要办公室



设在华盛顿，但委员会可以在其它地方行使其权力。委员会

委员或由委员会指定的检验者，可在美国任何地方进行调查

。第四条 本法的“商业”是指州际间的、与外国的商业、或

美国准州内、哥伦比亚区内、或准州之间、准州与其它州、

外国，或哥伦比亚区同其它准州、外国间的商业。“公司”

是指任何为自己盈利或为其成员的盈利成立的，拥有资本份

额或资本股票的公司、托拉斯、或联合会，合伙除外。“文

件性证据”包括所有的文件、报告、通信、会计帐簿、财务

记录及公司记录。“商业管理法”是指１８８７年２月１４

日通过的《商业管理法》，以及该法的修正、补充部分；１

９３４年的《通讯法》及其修正、补充部分。“反托拉斯法

”是指１８９０年７月２日通过的《保护贸易和商业免于非

法垄断和限制法》１８９４年８月２７日通过的《为了国家

收入和其它目的，减少税收法》第７３～７６条；１９１３

年２月１３日通过的，对１８９４年８月２７日的《为了国

家收入和其它目的、减少税收法》第７３．７６条的修正案

；１９１４年１０月１５日通过的《保护商业和贸易免于垄

断和限制及其它目的，对现存法律的补充法》。第五条 （ａ

）（１）商业中或影响商业的不公平的竞争方法是非法的；

商业中或影响商业的不公平或欺骗性行为及惯例，是非法的

。（２）授权联邦贸易委员会阻止个人、合伙人、公司、使

用上述违法方法及行为、惯例。下列情形除外：银行、第１

８条（ｆ）（３）规定的存贷款机构，《商业管理法》规定

的公共运输商，１９５８年《联邦航空法》规定的航空公司

、外国航空公司，１９２１年《牲畜围场法》规定的个人、

合伙人、公司，但该法第４０６条（ｂ）规定的除外。（ｂ



）无论何时委员会有理由确信，任何个人、合伙人、公司已

经或正在实行上述非法方法及行为、惯例时，若对此提起诉

讼同公众利益极为相关，委员会应对上述当事人发出、送达

起诉状、说明起诉的内容，并附带该起诉状送达后的３０天

，何时何地审理的通知。上述当事人有权在规定的时间、地

点出庭，并提出委员会对其上述行为不能发出停止令的原因

。上述当事人，依据经委员会批准的充足理由，经申请，可

以本人或由其律师出庭参加诉讼。诉讼中的证据，要以书面

形式提交委员会。经审理，委员会认为当事人的有关行为、

竞争方法是本法所禁止的，委员会将提出书面报告或禁止令

，要求当事人停止使用不正当竞争方法或欺骗性的行为、惯

例。在提请复审期结束前，如果没有提出复审申请，或复审

期内提出申请，是在诉讼记录上交美国上诉法院之前，委员

会可随时，以其认为合适的方式和通知，纠正或废止其依据

本条发布命令的一部分或全部。提请复审期过之后，如果没

有提出申请，无论何时，委员会认为事实条件和法律已变要

求重审，或公众利益要求重审，委员会在通知审理和安排机

会后，可重新制做、改变或修正、废止其依据本节所做报告

、命令的一部分或全部。（ｃ）委员会停止令中，要求其停

止不正当竞争方法或不公正的，或欺骗性行为及惯例的个人

、合伙人、公司，在该停止令送达后的６０天内，可以书面

形式，向其居住、营业或行为实施地的美国上诉法院申请复

审，以废除委员会的停止令。法院应将申请书副本及时送交

委员会，委员会应及时把诉讼记录送交法院。根据申请书，

法院有权同委员会同时决定有关的问题，法院有权确认、修

改或废除委员会的命令。委员会对事实的判决，若有证据支



持，是终局性的。委员会的命令被确认时，法院将发布自己

的命令，要求当事人遵守委员会的命令。如果任何当事人向

法院请求增加证据，必须证明增加的证据同该案相关，而且

为什么在委员会诉讼中，未能提出的合理理由，法院可以命

令委员会增加该证据，并依据新证据，委员会可修改其对事

实的判决，或做出新判决，并把修改后的判决或新判决制作

成文件。如果新判决或修改后的判决，有证据的支持，则是

终局性的。除由最高法院予以审理外，法院的判决和禁止令

是终局性的。（ｄ）法院对确认、修改、执行、废除委员会

命令的判决，是终局性的。（ｅ）对于反托拉斯案件，上诉

法院应比其它案件予以优先，加快审理，依据反托拉斯法，

委员会的命令或法院执行该命令的判决，不能免于该个人、

合伙人、公司的任何责任。（ｆ）起诉书，命令或其它文件

，其副本可由委员会授权的人，送达①本人、合伙人、公司

经理、秘书或其它公司职员或董事长；②当事人营业场所或

主要机构；③挂号邮寄。传送人的送达回执，或邮局的回执

，是起诉书、命令或其它文件送达的证据。（ｇ）下列情况

下，委员会的命令是终局性的：（１）申请复审期内未提出

申请的；（２）依据准许申请移送文件（调取案件卷宗）的

期限，如果委员会的命令已被确认，或复审请求已被上诉法

院驳回，且没有提出申请移送文件的；（３）根据对申请移

送文件的否认期，如果委员会的命令被确认，或复审申请已

被驳回的；（４）依据最高法院发布训令后３０天内，如果

最高法院指示，委员会的命令已被确认，或复审申请已被驳

回的。（ｈ）如果最高法院指示，委员会的命令已被修改或

废除，委员会根据最高法院的训令提出的命令，在该命令提



出后３０天内，如果没有当事人起诉要求根据最高法院的训

令，修改委员会的命令，则成为终局性的。如果当事人提起

诉讼，则委员会据此（该诉讼）修改后的命令，是最终性的

。（ｉ）委员会的命令已由上诉法院修改或废止，如果（１

）提起移交卷宗的期限已过；（２）移交卷宗的申请被否认

；（３）最高法院确认了法院的判决。依据上诉法院训令而

发布的委员会的命令，在其发出后的３０天内，当事人没有

提起诉讼，要求依据上诉法院的训令，纠正其命令，则是终

局性的，如果提出诉讼，则委员会据该诉讼修改后的命令，

是最终性的。（ｊ）如果最高法院命令重审，或者上诉法院

要求委员会重审，如果（１）申请移送卷宗的期限已过，且

没有提出申请；（２）申请被否认；（３）最高法院确认了

法院的判决。则委员会依据重审的命令作出的命令，是终局

性的。（ｋ）训令的含义：如果训令在其发布后３０天，收

回训令的，则训令是指最后训令。（ｌ）任何人、合伙人、

公司违反委员会已经生效的最后命令，对其每一违反行为将

处以１０，０００美元以下的民事处罚，该处罚要以民事诉

讼方式由司法部长提起。除持续性地不遵守或忽视委员会的

命令，其每不遵守或持续一天推定为单独违法外，对该命令

的单独违反是一单独的违法行为。为执行委员会的最终命令

，授权美国区法院在该类诉讼中，发布强制禁令及进一步予

以衡平救济。（ｍ）（１）（Ａ）任何人、合伙人、公司违

犯委员会制定的关于不公正的或欺骗性行为及惯例，或不正

当竞争方法的规则，委员会要向区法院起诉将对其每一违反

行为处以１０，０００美元以下的民事处罚。（Ｂ）委员会

根据本条（ｂ）确定了不正当的竞争方法或欺骗性、不公正



的行为及惯例，并发出最后停止令，委员会可向区法院提起

民事诉讼。以对违反的个人、合伙人、公司处以民事处罚。

违反人（１）在停止令成为终局性的以后（不管违反人是否

服从该停止令）；（２）并且实际上知道该行为是不公平的

、或欺骗性的，根据本条（ａ）（１）是非法的。则对其每

一违反行为处以１０，０００美元以下的民事处罚。（Ｃ）

若继续违反委员会关于不正当竞争方法及不公正的、或欺骗

性行为的规则或本条（ａ）（１）其每违反一天，将作为一

单独的违法行为，法院将考虑从前这种行为的历史、支付能

力、对继续经营能力的影响，以及依据公正所要求的其它方

面，来决定民事处罚的数量。（２）如果确定不正当或欺骗

性行为的停止令，在依据上段（１）（Ｂ）提起的民事处罚

诉讼中，没有发出、诉讼中的事实问题需重新审查。（３）

对于民事处罚诉讼，如果和解或解决是以公开说明其原因并

得到法院的批准，则委员会可以和解或解决该民事处罚诉讼

。第六条 委员会还具有下列权力（ａ）随时收集、编制和调

查有关从事商业或其活动影响商业的个人、合伙人、公司的

组织、经营活动及管理等方面的信息，但依据本法第１８第

（ｆ）（３）规定的存贷款机构、银行以及《商业管理法》

规定的公共运输商除外，委员会也可调查上述个人、合伙人

、公司与其它人合伙人、公司之间的关系。（ｂ）通过一般

命令或特殊命令，要求从事商业或其活动影响商业的个人、

合伙人、公司，银行及第１８条（ｆ）（３）规定的存贷款

机构，《商业管理法》规定的公共运输商除外，按照委员会

规定的方式，向委员会提供有关其组织、经营活动、管理等

有关方面的信息，以及其与其它个人、合伙人、组织、公司



之间的关系，提供信息等的方式要以书面形式同时提供年度

报告或特别报告，或只提供年度报告、或只提供特别报告。

报告要经宣誓或按照委员会的规定，在委员会规定的期间内

，特别期限要经委员会批准。（ｃ）在美国提起的防止、限

制公司违反反托拉斯法的诉讼中，最后禁令发出时，依据禁

令的目的、方式，根据司法部长的申请予以调查，是委员会

的职责。要把调查结果转交司法部长，并在其自由裁量权内

将报告公开。（ｄ）根据总统的指示，或参众两院任何一院

的指示，调查公司已违反反托拉斯法的有关事实。（ｅ）根

据司法部长的申请，对违反反托拉斯法的公司进行调查，并

提出调整该公司经营的建议，以便使该公司按照法律维持其

组织、管理和经营。（ｆ）随时将获得的上述信息，为了公

众的利益予以公开，向国会编制年度报告或特别报告，并向

国会提出增加立法的建议。并按照最有利于公众利用和接受

的方式，向公众提供上述报告及决定。委员会不能将从任何

人获取的专有的，或机密的商业或金融情报予以公布，也无

权将贸易秘密公布于众，但委员会可以将贸易秘密或专有的

、机密的商业、金融信息（情报），呈递给联邦执法机构或

州执法机构的有关官员，该官员要首先说明，所获取的信息

仅仅是为了执法目的，并保密。（ｇ）随时对公司进行分类

，（本法第１８条（ａ）（２）规定的部分除外），制定执

行本法的规章及原则。（ｈ）随时对制造商、商人、贸易商

的行为，联合会或协会可能影响美国贸易的贸易条件、或其

它条件进行调查，向国会提供调查报告及具有建设性意见的

建议书。银行、第１８条（ｆ）（３）规定的存贷款机构及

《商业管理法》规定的公共运输商，免于本条（ａ）（ｂ）



款的约束，但并不限制委员会对那些不从事偶尔涉及到银行

业、或作为存贷款机构经营活动，或《商业管理法》规定的

公共运输中的任何个人、个人团体、合伙人、公司行业进行

调查、收集、编制信息，或要求对方提供报告或就有关问题

予以答复。委员会要制定一旨在实质上减轻，由于本节（ｂ

）规定的提供季度金融（财务）报告而加在小企业者上的负

担的计划。委员会的委员、官员或职员、不能将由特定机构

或个人提供的、能够辨认的商业材料向公众或联邦机构公开

。除委员会有权进行调研或准备同保险业有关的报告外本规

定不适用于保险业。第七条 在由司法部长或在其指示提出的

衡平诉讼中，如果依诉讼证据得出的结论认为原告有权获得

救济，法院可将上述诉讼转交委员会，作为衡平法院的主管

人（代表），确认和提出禁止令。委员会在通知当事人后，

可依照法院规定的程序规则提出诉讼。第八条 政府各部门和

局，依照委员会的请求，经总统指示，要向委员会提供其拥

有的关于本法管辖下的任何公司的所有记录、文件及信息，

并随时指定有关官员、职员向委员会负责上述材料。第九条 

为执行本法，委员会或其完全授权的代理人，在合理的时间

内，有权复制被调查或被起诉公司的任何文件性证据，委员

会有权发传票，要求证人出庭做证，和制作同调查相关的文

件性证据，委员会的成员可签发传票，委员会成员和检验者

可管理誓言和确认书，检查证人，收取证据。证人出庭和文

件性证据的制作，可在美国任何地方获取，也可在指定审理

的任何地方获取，如果当事人不服，委员会可借助法院的协

助，要求证人出庭作证，提供文件性证据。美国区法院对于

在其管辖权内进行的调查，如果公司、其它人继续不遵守或



抗拒、委员会的传票（唤）法院可发布命令，要求该公司、

其它人到委员会，或者按照委员会的命令，制作文件性证据

，或有关的证据，任何人若不遵守法院的命令，将以蔑视法

庭罪论处。根据司法部长应委员会要求提出的申请，美国区

法院有权发布训令，要求任何人、公司遵守本法和委员会依

据本法发布的命令。在依据本节提起诉讼，调查的任何阶段

，委员会可命令对证据进行处理，该处理由委员会指定的人

进行。此人有权管理誓言，或以书面形式在其权限内或简缩

证据，并予以编号。对于被传唤的证人费用，同法院在审理

中的规定相同。第十条 任何人本应出庭做证或遵从委员会的

传唤，如果忽视或拒绝出庭做证，或者忽视或拒绝回答合法

的调查或制作文件性证据，将是犯罪行为，对当事人法院将

处以１０００５０００美元的罚款，或一年以内的监禁，或

上述两种处罚并用。任何人如果故意制作虚假证据（如虚假

报告、虚假的会计帐目、经营情况表等），或不向委员会提

供所要的真实证据，是非法的，法院将对当事人处以１００

０５０００美元的罚款，或一年以下监禁，或者上述两种处

罚并用。任何公司如果不能按委员会确定的时间及时呈递年

度报告或特殊报告，在通知后３０天未能呈递，则其后每超

过一天，罚款１００美元上交国库，该处罚可以美国的名义

，以民事诉讼的方式、在公司主要营业场所或经营的区提起

诉讼。依据司法部长的指示，依法取证是检查官的职责，由

此而产生的开支，由法院予以支付。委员会委员、职员，没

有委员会的批准，将委员会获得的信息公开（在法院指示下

，公开信息除外），是轻罪，将处以５０００美元以下罚款

，或一年以内监禁，或者上述两种处罚并用。第十一条 本法



不防止或干涉反托拉斯法及商业管理法的执行，也不修改、

改变或废除反托拉斯法或商业管理法。第十二条 任何个人、

合伙人、公司传播或导致传播虚假广告，是非法的。（１）

通过美国邮局，或在商业中通过各种方式引诱，或直接间接

地可能引诱对食品、药品、设备或化妆品购买的虚假广告。

（２）通过各种方式引诱或可能引诱顾客购买食品、药品、

设备或化妆品的虚假广告。（３）传播或导致传播虚假广告

，是不公平的或欺骗性行为及惯例。第十三条 （ａ）无论何

时，委员会确信（１）个人、合伙人、公司从事于或将从事

于传播或导致传播虚假广告；（２）委员会对此提出诉状，

在诉状被复审法院驳回或撤销之前，或委员会的停止令最终

有效之前，委员会确信，禁止该行为具有重要的公众利益。

委员会将指定其律师在美国区法院或准州法院提起诉讼，以

要求停止传播或引导传播虚假广告。依据充足的证明，可在

没有担保情形下发布暂时禁止令或限制令。该诉讼可在上述

当事人居住或营业的区提起。（ｂ）无论何时委员会有理由

确认（１）个人、合伙人或公司正在违反或打算违反委员会

执行的法律规定；（２）委员会对此提出诉状，在诉状被复

审法院驳回或撤销之前，或委员会的停止令最终生效以前，

委员会确信禁止该违反行为具有重要的公众利益。委员会将

指定其律师在区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禁止上述违反行为，依

据充足的证明：该诉讼是为了公众利益，且委员会胜诉的可

能性极大，通知被告以后，没有担保也可以发布暂时限制令

或予先禁止令。如果在暂时限制令或予先禁止令发布后，在

法院规定的时间内，不超过２０天，未提出诉状，法院将驳

回（解除）该命令或禁止令。在有些案中，在提出适当证据



后，委员会可请求法院发布永久禁令。上述诉讼要在当事人

居住或营业的区提起。第十四条 任何人违反本法第１２条（

ａ）的规定，如果广告商品的使用，因广告内容的结果有害

于健康，或在通常的习惯下，使用广告商品有害于健康，如

果这种违反是故意欺骗，此人将犯有轻罪，将处以５０００

美元以下罚款，或不超过６个月的监禁，或两者并用。如果

被处罚者重新违反上述规定，将处以１０，０００美元以下

罚款，或一年以下监禁，或两者并用。（ｂ）除虚假广告产

品的制造商、包装商、分配商或销售商外，出版商、无线电

广播机构，或广告传播机构，对本法规定的传播虚假广告、

不负责任。除非他们拒绝向委员会提供有关上述传播虚假广

告的制造商、包装商、分配商、销售商、广告机构的名字和

地址。广告机构，除非委员会要求其提供有关传播或导致传

播虚假广告的制造商、包装商、批发商、销售商等的名字、

地址、广告机构拒绝外，不负传播虚假广告的责任。第十五

条 本法所用的“虚假广告”是指在主要方面是欺骗性的广告

，不是标签。决定广告的欺骗性时，即要考虑广告说明、词

、句及设计、声音或其组合本身，还要考虑其对相关事实的

表述程度。“食品”是指①用于人和其它动物的饮料食用品

；②口香糖；③上述物品的组成部分。第十六条 （ａ）（１

）除本条（２）、（３）规定外，如果（Ａ）在授权委员会

、司法部长代表委员会提起与本法相关的诉讼，进行辩护或

干预诉讼（包括获取民事处罚的诉讼），在开始诉讼，进行

辩护或干预之前，委员会要发出书面通知，同司法部长就诉

讼的各方面进行协商。（Ｂ）司法部长在收到该书面通知的

４５天内，不能起诉、辩护和进行干预，委员会可起诉，辩



护、干预及检查诉讼中的个人，以及以自己的名义进行上述

活动。（２）除本条（３）规定外，在任何民事诉讼中（Ａ

）依据本法第１３条（同禁止性救济相关的）；（Ｂ）根据

本法第１７第ｂ（同消费者痛苦有关的）；（Ｃ）获得对该

委员会规定的规则的司法复审，或者依据本法第５条获得停

止令；（Ｄ）依据本法第９条第２段（同传票的执行有关）

，依据本条第４段，委员会有开始起诉，辩护、检查诉讼个

人、以及对该诉讼上诉的排它性权力。除非委员会授权司法

部长做上述事项，对该权力的行使，委员会将通知司法部长

。该实施并不排除司法部长代表美国，依据其它法律规定，

干预该上诉以及其上诉的权力。 （Ｂ）（Ａ）委员会根据本

条（１）（２）提起诉讼的判决发出后的１０天内，委员会

可以书面形式，请求司法部长代表委员会，通过委员会指定

的律师出庭最高法院对该诉讼的审理，（ｉ）司法部长同意

该请求，（ｉｉ）司法部长在该判决发出的６０天内（ａ）

拒绝上诉或申请调取该诉讼的卷宗，应在该６０天内，以书

面通知形式向委员会说明拒绝的原因。（ｂ）对委员会的请

求，司法部长可不提起诉讼。（Ｂ）除非委员会同意，在司

法部长代表委员会出席，委员会代表自己依据本条（１）（

２）提起的诉讼，在最高法院审理时，司法部长可以不同意

任何判决，和解，驳回，或指出最高法院在该诉讼中的错误

。（Ｃ）本条中的司法部长包括总法务官。（４）假如在本

条（１）中规定的４５天，本条（３）中规定的６０天到期

之前，由于法院关于起诉、上诉通知或其它有关诉讼，上述

中的事实等程序上的条件，委员会对上述诉讼的权利（起诉

、辩护干预、上诉）可以取消，这时，司法部长可有法院规



定的一半时间，根据本条（１）起诉辩护，干预上述诉讼，

或依据本条（３）（ｉ）（ｉｉ）拒绝上诉或申请调取诉讼

卷宗，并对拒绝的原因书面通知委员会。（５）本款不适用

于第２８篇第３１章，及其它法律规定。（ｂ）当委员会确

信，依据本条个人、合伙人或公司应负刑事处罚时，委员会

将向司法部长提供事实，司法部长的职责在于提起适当的刑

事诉讼。第十七条 本法的规定及其应用，某部分无效，并不

影响其余部分的效力。第十八条 （ａ）除本条（ｉ）规定外

，委员会可以规定：（Ａ）关于影响商业（本法第５条（ａ

）（１）规定的意义内）的不公平的或欺骗性行为方面的政

策说明，或解释性规则。（Ｂ）规定特定的行为、活动（惯

例）是影响商业的不公平的欺骗性的行为规则。（ｂ）／（

ｇ）规定（略）。（ｈ）（１）依据委员会制定的规则，委

员会可向参加本条规定的规则诉讼的下列人员支付合理的律

师费、专家证人费、及其它费用：（Ａ）该人拥有或代表着

一定的利益，（ｉ）该利益在该诉讼中未能很好地体现。（

ｉｉ）该利益就整体而言，对该诉讼决定的公正性是必需的

。（Ｂ）由于此人不能支付口头作证费，进行多项检查费及

辩护费，而不能有效参加该诉讼的人。（ｉ）在１９８０年

联邦贸易委员会改进法生效期间，委员会无权颁布关于儿童

广告诉讼的规则或依据委员会认为该广告是影响商业的不公

平或欺骗性行为而作出的任何实质上相似的诉讼。（ｊ）委

员会可规定一最终规则，该规则要规定（Ａ）会见通知列在

委员会制作的周末工作表上。（Ｂ）对该会见要逐字记录，

编制会见总结、该记录总结或有关的其它通信，要妥善保存

，并使公众可以有效地利用。（ｋ）委员会颁布一最终规则



，规定对于规则诉讼相关的事实或该诉讼记录中没有的事实

，禁止负有调查责任或在委员会执行局内同规则诉讼有关的

其它责任的委员会官员、职员代理人，向任何委员、委员的

私人办公人员提供，但若提供的事实是为了公众利用或者记

录在诉讼记录中的除外。第十九条 （ａ）（１）如果个人、

合伙人或公司违反依据本法制定的关于不公平或欺骗性贸易

规则（不是解释性规则，或委员会规定的不是违反本法第５

条（ａ）的规则），委员会可对上述当事人依据本条（ｂ）

规定，提起民事诉讼要求救济，诉讼即可向美国区法院提起

，或向拥有同州司法权相等的法院提起。（２）如果个人、

合伙人或公司从事不公平的或欺骗性行为，委员会发布了最

后停止令，并送达当事人之后，委员会可提起民事诉讼。如

果委员会使法院确信，停止令停止的行为是正常理智的人该

知道的、是不诚实的或欺骗性行为，法院将准许依据本条（

ｂ）予以救济。（ｂ）在依本条（ａ）提起的诉讼中，法院

有权准许救济，以便个人、合伙人或公司，由于他人违反不

公平的或欺骗性行为规则受到的伤害得以补偿。该救济不仅

仅限于变更或解除契约、返还财产、金钱赔偿、公开说明违

反等。（ｃ）（１）如果（Ａ）依据本法第５条（ｂ）发布

的停止令已成最终性的；（Ｂ）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已提起

诉讼、则委员会对诉讼中相关事实的调查，是最终性的，除

非（ｉ）停止令的条件上明白地说明了委员会的调查不是终

局性的；（ｉｉ）由于本法第５条（ｇ）（１）的原因，停

止令变为最终性的，如果有证据支持，该调查是最终性的。

（ｄ）对于根据本条（ａ）（１）相关的违反规则的诉讼和

根据本条（ａ）（２）相关的不公平或欺骗性行为诉讼，在



违法行为发生后三年之后，委员会不能起诉。但如果关于个

人、合伙人或公司违反不公平的欺骗性的行为规则其该行为

的停止令变为最终性的，且该停止令是在该违反行为发生后

３年内发出的、可以在该命令成为最终性的一年内、随时向

上述个人、合伙人、公司提起民事诉讼。（ｅ）本条规定的

救济是对州法、联邦法规定的诉讼权或其它救济的补充。本

条不影响委员会依据其它法律规定享有的权力。 100Test 下载

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